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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1 年“创新清远”科学技术奖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落实国家及广东省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要求，充

分发挥科技奖励激励自主创新的积极作用，清远市高新技术

企业协会在清远市科学技术局的指导下发起设立“创新清远”

科学技术奖（以下简称“‘创新清远’奖”），并制定实施

了《“创新清远”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附件 1）和《“创

新清远”科学技术奖实施细则》（附件 2）。首届“创新清

远”奖评定工作即将启动，现就 2021 年首届“创新清远”

奖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项设置

“创新清远”奖分常设奖项和非常设奖项。其中常设奖

项为“创新清远”科技进步奖，根据专业组别设一、二等奖

两个等级，其中一等奖不超过 10 名，二等奖若干名；非常

设奖项为“创新清远”特别贡献奖，可以空缺。

“创新清远”科技进步奖主要授予有重大技术发明，运



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重大创新，推动行业或领域科技进步，

创造明显经济社会效益或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单位；“创新

清远”特别贡献奖主要授予经评审委员会提名，在科技创新、

科技成果转化、高技术产业化和科技合作中，为我市经济建

设与社会发展作出特殊贡献的个人或团队。

“创新清远”特别贡献奖由评审委员会提名评审。

二、申报条件和流程

详见《2021 年“创新清远”科技进步奖申报指南》

三、申报时间

2021 年“创新清远”科技进步奖的申报时间为 4 月 1

日，截止时间为 5 月 9 日，逾期不再受理。

四、其他事项

“创新清远”奖不收取任何费用。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李向阳 0763-3639145

钟婷婷 0763-3639146

电子邮箱：qyhtea@vip.126.com

联系地址：清远市清城区银泉北路 3 号社科中心 11 楼

清远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

2021 年 3 月 31 日



附件：

1、《“创新清远”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暂行）

2、《“创新清远”科学技术奖实施细则》(暂行）

3、《2021 年“创新清远”科技进步奖申报指南》

4、《“创新清远”科学技术奖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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